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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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作出的公佈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的規定而作出，關於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
七日，由（其中包括）金鷹貿易（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借款人，
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作為擔保人，以及一個由銀行組成的銀團作為貸款人
訂立的融資協議。 
 

融資 

 
金鷹貿易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七日訂立一項融資協議。該融資將(i)悉數償還本集
團須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到期悉數償還剩餘金額為 377.0 百萬美元及
1,561.5 百萬港元之雙貨幣三年期貸款，以及(ii)支付本集團的一般公司資金需要。
該融資須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五日到期悉數償還。 
 
特定履約責任 
 
根據融資協議的條款，在以下情況下即屬（其中包括）違約事件：倘若王先生
於該融資的全部或任何部分仍未獲償還的任何時間，不再(i)直接或間接持有本
公司實益權益不少於 51%；(ii)為本公司的單一最大股東；(iii)為本公司的董事
長兼執行董事；或(iv)維持擁有本公司的管理控制權或擁有權利決定董事會過半

數成員的組成。於發生違約事件時，所有貸款連同累計的利息及該融資項下其
他累計款項可能需即時到期償還。 
 

  



於本公佈日期，王先生間接控制及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67.74%。只要產

生相關責任之情況繼續存在，本公司將繼續遵守上市規則第13.21條項下之披露

規定。 

 
本公佈所用詞彙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金鷹商貿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而「董事」可以指任何一名董事 

「該融資」  指  一個由銀行組成的銀團向金鷹貿易提供金額達420.0

百萬美元及1,408.0百萬港元之雙貨幣三年期貸款融

資 

「融資協議」  指 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七日的融資協議，由（其中

包括）金鷹貿易（作為借款人）、本公司及其若干

附屬公司（作為擔保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香港分行、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江蘇銀行南京分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及中國建

設銀行(亞洲) 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委託協調牽頭行）

及一個由其他銀行組成的銀團（作為貸款人）簽訂 

「金鷹貿易」  指  金鷹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十二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王先生」  指  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王恒先生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  指  百份比 

 

承董事會命 

金鷹商貿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恒 

 
 

香港，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 王恒先生,王宣懿女士及 Hans Hendrik Marie 

Diederen 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之強先生、雷壬鯤先生及盧正昕先生。 

 
    


